附件四：基础理论研究、后期资助课题申报要求
一.基础理论研究
申报人可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，按社科“十二五”规划所设的17个学科组，分学科自主选题，自由申报，但成果形式之一必须为专著（工具书）或论文，结题时须公开出版或发表。课题立项向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倾斜，重点扶持对学科发展以及对弘扬浙江精神、传承浙江文化有重要作用的研究项目。

二.后期资助课题

旨在鼓励和扶持在基础研究领域潜心治学、锐意创新的社科工作者，资助已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优秀学术专著中文初稿，要求达到本学科领域先进水平，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“后期资助课题”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课题成果的出版，每项课题资助经费为4万元（出版经费）。后期资助课题成果由社科规划办统一标识、统一出版。

学术译著、工具书、论文（论文集）、教材、软件等暂不列入资助范围。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社科规划课题的，不得以完成的成果再申报后期资助课题。后期资助项目如获立项，不能擅自拿同样的内容申请其他课题资助，也不得申报其他类型的省社科规划课题；经省社科规划办同意后申请国家后期资助项目如获立项，省社科规划办可保留其省后期资助课题立项资格，但要追回所有资助经费。

三、材料和时间要求

1.《基础理论课题申报表》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，一式2份+电子稿；
2 《活页》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，一式11份+电子稿；
3.《后期资助课题申报表》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，一式4份+电子稿；
4.后期资助课题成果A4纸双面打印，胶装，封面及内容不得出现个人及单位信息，一式4份+电子稿；
5.后期资助课题成果介绍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4份+电子稿（4000字以内）
6.汇总表1份+电子稿（请严格按照样表格式用EXCEL文件格式制作）。
7.截止日期为2014年4月9日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